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保險人直接支付僱員補償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就要求承保僱員補償保險

的保險人，直接支付僱員補償（尤其是按期付款）予保單持

有人所僱用在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的受傷僱員事宜的意

見。  
 

法例的條文  

僱主支付補償的責任  

2.  《僱員補償條例》第 10 條規定，僱主須在僱員因工
受傷以致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 (即由醫生證明的缺勤期間 )
支付補償予僱員。在僱員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僱主須向

受傷僱員支付按期付款，款額為僱員遭遇意外時每月收入與

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期間如有的每月收入差額的五分四。按期

付款應於僱員的正常發薪日期支付。  
 
3.  條例第 10A 條規定，除非僱主已向僱員提供足夠的免
費醫療，否則僱主須在僱員因工受傷接受醫治期間，支付具

每日最高上限的醫療費用。  
 
4.  若僱員因工受傷引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根據《僱員

補償條例》第 7 條 (就永久地完全喪失工作能力而言 )或第 9
條 (就永久地部份喪失工作能力而言 )，他可獲得因受傷引致
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補償。補償金額須按僱員受傷時的

年齡、每月收入及僱員永久喪失賺取收入能力的百分率來計

算。  
 
5.  僱主若無合理辯解而不按照《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支

付補償，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 100,000 元。  
 

強制保險  

6.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40 條，所有僱主必須為其
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以承擔僱主在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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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如僱主已支付款項與僱員，則可根據當時有效的

保險單條款向保險人要求發還有關的補償款項。  

 
7.  為處理一些特殊的情況，《僱員補償條例》第 44 條訂
明，僱員如有合理理由信納僱主已不能易於被找到或已無力

償債，或保險人已不承認根據保險單負有法律責任，則受傷

僱員可在沒有對僱主進行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對保險人進行

法律程序。  
 

其他保障  

僱員補償援助計劃  

8.  「僱員補償援助計劃」由根據《僱員補償援助條例》

所成立的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所管理。計劃向那些因工

受傷的僱員因其僱主未有投購保險，而他亦已向僱主採取了

法律及財政上可行的方法作出追討仍無法獲得補償時給予

援助。如受傷僱員無法自僱主處追討該僱主有責任根據《僱

員補償條例》應支付的補償款項，則他可根據《僱員補償援

助條例》第 16 條申請由計劃支付該款項。如僱員無法自僱
主處追討該僱主有責任支付的損害賠償，則他可根據《僱員

補償援助條例》第 20A條申請由計劃支付該數額的濟助付款。 

 

保險公司  ( 僱員補償  ) 無力償債計劃  

9.  由 2004年 4月 1日起，由保險業成立的「保險公司  (僱
員補償 ) 無力償債計劃」承擔了保險人因無力償債而就其發
出的僱員補償保單需作彌償的責任。僱主如根據《僱員補償

條例》或獨立於該條例而支付款額予受傷僱員，而其保險人

已無力償債，則僱主可根據其保單的條款向計劃申請發還有

關款額。  

 

勞工處的服務  

10.  當勞工處接獲受傷僱員投訴其僱主未有支付或延期

支付補償款項，我們會立即致電有關僱主，向他解釋在《僱

員補償條例》下依時支付補償款額的法定要求，以及違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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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我們會要求僱主盡快清還拖欠的款額及依時支付其餘

的款額。其後我們會以書面通知僱主作實。  

 
11.  如僱主漠視有關的通知而無合理辯解，我們會對有足

夠證據確立違例的個案考慮作出檢控。  
 
12.  如任何一方對包括支付補償的責任有任何爭議，而有

關爭議不能透過我們的協助及自願協商解決，我們會轉介受

傷僱員向法律援助署求助，以透過民事途徑根據《僱員補償

條例》作出追討。在 2006 年，我們轉介了 489 宗非死亡個
案到法律援助署尋求協助，其中只有 42 宗 (8.6%)個案與未有
支付補償有關，涉及的原因包括對支付補償的責任有爭議及

僱主身份未明。  
 
13.  如僱主無力償債，或不能易於被找到，或已證實有嚴

重的財政困難，我們會聯絡有關的保險人以安排由保險人直

接支付補償予受傷僱員。在 2006 年，我們協助了 136 宗個
案的受傷僱員直接由保險人支付補償款額。  
 
14.  如受傷僱員有財政困難，我們會協助他向「工傷貸款

計劃」申請最高 15,000 元的免息貸款。該計劃由政府提供資
金，並由勞工處管理。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更會轉介受傷僱

員向社會福利署尋求協助及跟進服務。在 2006 年，勞工處
批核了 12 宗貸款申請及轉介了 62 名受傷僱員到社會福利署
求助。  
 

政府當局的意見  

15.  我們已詳細考慮了就要求由承保僱員補償保險的保

險人直接支付僱員補償（包括按期付款）予所有因工受傷僱

員的事宜。我們並無計劃要求保險人作直接付款，原因如下： 

(a) 政府的政策是要求僱主承擔向因工受傷僱員支付
補償的責任。強制保險的要求可確保僱主的責任能

藉著保險人集合處理的形式得到合理的保障及減

低未能支付補償款額的風險。雖然投購保險可使僱

主更適當地管理支付補償款額的風險，但是我們無

意將支付有關款額的責任轉移至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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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行的制度運作良好，受傷僱員的補償權益可藉著
《僱員補償條例》下的條款、法律的申索機制、「僱

員補償援助計劃」及「保險公司 (僱員補償 )無力償
債計劃」提供的安全網，得到足夠的保障。  

(c) 在過去數年，大部分涉及僱主未有支付或延期支付
補償的個案，經過我們介入後均已迅速獲得解決。

如僱主無力償債，或不能易於被找到，或已證實有

嚴重的財政困難，我們亦已協助受傷僱員要求保險

人直接支付補償。  

(d) 由保險人在所有情況下直接向受傷僱員支付補償
的安排並不一定能使追討補償的事宜更快捷地獲

得解決。由於僱主可隨時查核僱員的僱傭及薪酬紀

錄，因此由僱主負責計算僱員按期付款的應得款額

較為適當。此外，受傷僱員亦通常會向其僱主出示

醫療證明，因此後者便能即時更新出勤紀錄、調整

工作及人力編配，以及計算在正常發薪日應支付的

補償。如要求受傷僱員同時向僱主及相關的保險人

提交醫療證明會引致受傷僱員不便。保險人在核實

受傷僱員的病假紀錄及收入時亦可能會有延誤，以

至延遲支付補償數額，這亦對受傷僱員不利。  

(e) 根據我們日常處理個案的經驗，大部份未有支付補
償款項的個案主要是涉及對基本事項的爭議，例如

僱主是否須要根據《僱員補償條例》負上補償責

任。若這些爭議未能獲得解決，即使我們要求保險

人直接支付補償予受傷僱員，保險人也不會在爭議

未獲解決前支付有關的款項。  

(f) 由於因工引致的意外數目眾多 (每年約有 60 000
宗 )，強制要求保險人直接按期支付補償予受傷僱
員會引致保險人有相當大的行政開支。預計保險人

亦不會自行承擔有關的費用，而會透過全面性地增

加僱員補償保險的保費以便向僱主討回涉及的開

支，這將會增加在香港營商的成本。  

 



 - 5 -

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16.  勞工處一向致力保障因工受傷僱員的權益。我們透過

以下的措施進一步改善現時協助受傷僱員獲得補償的機制：  

(a) 加強調查與檢控  

我們已簡化調查程序以縮短調查投訴及對有足夠

證據的個案作出檢控行動的時間。我們亦廣為宣傳

被判重罰的個案，以便向僱主清楚傳達政府絕對不

會容忍違例行為的訊息。  

我們亦已設立電話熱線 (2852 3708)讓受傷僱員檢
舉不當措施及作出投訴。  

(b) 教育與宣傳  

我們已印製一本新的小冊子闡述僱員準時獲發補

償款額的權利，並提醒僱員如不獲發或被延誤發放

款額應要立即通知勞工處，並鼓勵他們出任檢控證

人。該小冊子已廣為派發予受傷僱員、工會及相關

的非政府機構。  

此外，我們亦印製了另一本小冊子以向僱主解釋準

時支付補償款項的法定要求及違例罰則。類似的提

示亦會在勞工處收到意外報告後向僱主發出的收

訖通知書內說明。我們更在不同的地方張貼海報以

提醒僱主準時支付補償款項的責任。  

我們舉辦了一連串的講座及研討會，向僱主、人力

資源管理人員、僱員、工會及其他相關團體簡介有

關的法定要求。我們將會透過報章的免費專欄發放

宣傳訊息。所有宣傳資訊亦會上載到勞工處的網頁

讓市民易於參考。  

(c) 與保險業的合作與聯繫  

我們會繼續與保險業緊密合作，並鼓勵業界推出新



 - 6 -

的措施以協助僱主履行工傷補償方面的法定責

任。我們會加強與業界的伙伴合作關係，以促使保

險人如在僱主無力償債，或不能易於被找到，或已

證實有嚴重的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能迅速地支付補

償款項予受傷僱員。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07 年 8 月  
 


